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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對⽅使⽤暱稱發⾔造成⾃⼰名譽受損，要怎麼找到對⽅提告？可以提告後
請警察或檢察官查出對⽅的IP或是真實姓名嗎？可以向FB或line調資料嗎？

請問有⼈使⽤暱稱發⾔造成⾃⼰名譽受損，要怎麼找到對⽅提告？

請問程序上，是先跟警察說，再透過警察或檢察官查出對⽅是誰嗎？
還是說需要⾃⼰找徵信社，請徵信社找出對⽅的IP位址，確認對⽅的真實⾝分，才可以找警察跟檢察官
開始辦案呢？
或是需要⾃⼰向 line 或是 FB 調閱資料呢？⼀般⺠眾要怎麼向 line 或是 FB 調到資料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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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網路上發⽣⾔語糾紛，最常⾒的情況就是有公然侮辱罪[1]、誹謗罪[2]等妨害名譽案件的問題，⽽⽬前網路
上常⾒⾝分不明的匿名帳號，在不知對⽅⾝分的情況下該如何提告呢？以下簡單說明：

 科科（進階會員） 救濟與訴訟程序 ∕ 刑事訴訟 2021-10-05 15:08

涉及刑事案件可以向警察報案
被罵的⼈可以⾃⾏截圖、準備相關證據之後，到警察局「報案」。基於妨害名譽是刑法上的犯罪，警察原
則上是要受理的，不能⽤「啊你這個是⺠事糾紛不能告喔」或者「啊這個匿名我們沒辦法查喔」等說詞拒
絕受理。報案之後，會拿到受（處）理案件證明單（即以前所稱的三聯單）。
或者也可以準備相關證據後，到地檢署直接提告。由檢察官受理案件。

警察可以知道帳號背後是誰嗎？

可以調到哪些資料？
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（簡稱通保法）的規定，除了傳統的監聽之外，還可以調取通信紀錄、通信使⽤
者資料。其中通信使⽤者資料[3]，包含電信服務使⽤者的姓名或名稱、⾝分證字號、地址、電信號碼，
以及申請各項電信服務所填的資料[4]。

（⼀）

通保法的⽴法疏漏？（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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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⽽在通保法上有個⽴法問題，警察要向電信業者調取通信使⽤者資料，在法律⽂字的字⾯意義上，可以
⾃⼰調取，不⽤經過法官同意。這其實在整體法制上是⼀個不合理的設計，因為檢察官做為犯罪偵查中
的主要指揮者，想調取通信使⽤者資料都必須要符合法律要件。但警察卻反⽽不⽤受到限制，是件很奇
怪的事[5]。不過基於這個⽴法疏漏，警察是能夠向電信服務提供者調取通信使⽤者資料的。

論壇中的註冊資料
附帶⼀提，常⾒的論壇如Dcard、PTT、巴哈姆特、Mobile01等等，並不是以提供電信服務為主⽽運
作的組織或公司，會員在這些論壇上註冊的資料就不會是通保法裡⾯的「通信使⽤者資料」，所以曾有
法院認定警察可以調取PTT上特定⼈帳號相關資料，屬於合法調查證據的案例[6]。

（三）

⼀般⼈可能較難取得相關資料
如果是受到侮辱的⼀般⼈想⾃⾏蒐證提告，如果事發於某些可以查到IP的論壇，或者是該帳號曾經發過公
開的⽂章可以供⾁搜（例如該帳號曾在學⽣社團版發布公開貼⽂，且公布⾃⼰的資料，如就讀A⼤學B系1
年級等），⽽可以藉此蒐集到辱罵者的資料、對之提告。
但如果是無法透過公開搜尋管道取得的資訊，則⾃⾏向Line、FB等公司要求提供資料，多半可能受限於
業者隱私政策⽽難以達到⽬的。同時也較不建議找徵信社調查，由於如真實姓名、居住地、職業、年齡等
資料屬於個⼈資料，也就受到個⼈資料保護法（即個資法）的規範，即使是出於被辱罵⽽想蒐證，也會因
為有蒐集他⼈個⼈資料的⾏為，⽽引發是否違反個資法的爭議。
所以遇到被辱罵、誹謗的情況，在知道對⽅⾝分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提告，但在未知⾝分的情形，依現⾏法
還是建議報警處理。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：「公然侮辱⼈者，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⾦。」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：「意圖散布於眾，⽽指摘或傳述⾜以毀損他⼈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
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]

 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之1第2項：「本法所稱之通訊使⽤者資料，謂電信使⽤者姓名或名稱、⾝分
證明⽂件字號、地址、電信號碼及申請各項電信服務所填列之資料。」

[3]

   詳細說明也可參考法務部法檢字第10300162120號書函（2014/10/17）的內容。[4]

   實務上也曾有法院⾒解指出這個情況的不合理之處，如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65號刑事
判決：「……依照法律之體系解釋，實在難以認為協助或接受指揮之司法警察官可以不受審查、⾃主
取得⼈⺠之通信使⽤者資料，但作為偵查主體之檢察官卻反⽽要受法官保留及令狀原則之拘束。所以
應認為司法警察官也應該⽐照檢察官受到同⼀限制，才符合我國刑事偵查法制之架構。」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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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暱稱，匿名，妨害名譽，公然侮辱，誹謗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946號刑事判決：「PTT網站回覆警⽅之被告帳號、登⼊紀錄資料，
以及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回覆警⽅之IP⽤戶等資料，均係由警⽅逕⾃向PTT網站、新世紀資通公
司函詢提供，該等網站、公司分屬網際網路平台、網際應⽤服務提供者，⾮屬電信法規定之電信事業
，其等提供之會員資料、上線紀錄等資料，均⾮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之通訊使⽤者資料、通信紀錄
，警⽅調取時⾃無須適⽤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相關規定（參⾒法務部103年10⽉17⽇法檢字第1030
0162120號書函），被告指稱警⽅此部分資料之調閱未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，係違法調取，無
證據能⼒云云，容有誤會。⼜此部分⽂書證據，係上開網際網路平台、網際應⽤服務業者，依會員⾃
⾏登錄及實際連網上線之電磁紀錄，⾃有相當之可信性，且亦無證據可證明係違法取得，⾃應認有證
據能⼒，得作為證據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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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問對方使用暱稱發言造成自己名譽受損，要怎麼找到對方提告？可以提告後請警察或檢察官查出對方的IP或是真實姓名嗎？可以向FB或line調資料嗎？

